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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赵静

在过去不久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餐桌到网端，
这些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既是老百姓的“心头事”，也是检察履职的“关切点”。

近年来，市人民检察院聚焦消费安全领域，积极探索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新路径，着力破解隐蔽
性违法、监管盲区等治理难题。针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协同发
力，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整改、追责问效，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常买的卤味颜色太过鲜亮，总觉得加了料，吃着不踏实。”不
少市民有过这样的担心。

这样的担忧，也出现在去年的温岭两会上，多位人大代表就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提出建议。有代表指出，部分食品经营主体存在食
品添加剂使用不规范的问题，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代表建议已成为检察机关办案的源头活水。按照“双转化”工
作机制，市人民检察院将代表建议转化为案件线索并开展摸排，同
时考虑到辖区内农贸市场熟肉制品消费量大、风险可能高发的情
况，立即成立办案组对相关摊位展开专项调查。

借助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承办检察官对从我市各农贸市
场随机抽取的鸡爪、鸡翅尖等熟肉制品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部分
商家在售的熟肉制品里含有“日落黄”“柠檬黄”等不允许添加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

“卤制的时候加一点，出来的卤味红亮好看，颜色稳定，卖得
更好。”接受调查时，部分经营商家表示，并不清楚“日落黄”和

“柠檬黄”的添加界限。
“‘日落黄’‘柠檬黄’是人工合成色素，国家对其适用范围

和使用量有严格的规定，一般仅限用于饮料、调制酒、膨化食品
等，明确禁止在生鲜、熟肉制品中添加。超标、超范围使用食品添
加剂都属于非法行为。”承办检察官说。

针对发现的问题，市人民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要求其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加强对熟肉制品的监督检
查。

收到检察建议之后，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对检察建议中提
到的问题商户进行执法核查并立案调查。同时，加大对违规使用食
品添加剂问题的排查整治力度，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了餐饮环节
查处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执法行动，共立案查处案件 13起，
不合格食品均落实了无害化处置。

为让食品安全保障常态化，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专门用
于检测“日落黄”和“柠檬黄”的快检试剂被投放到各农
贸市场，首批配发 100批次。同时，农贸市场管理方被
督促严格落实责任，在原有检测项目的基础上，增加
对熟肉制品食品添加剂的日常快速抽检和消费者送
检服务。

在此基础上，市人民检察院在温岭市人大
代表联络总站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到场对案件整改
成效开展评议。听证会上，职能部门详细介
绍了整改措施、专项行动成果以及后续工
作安排。与会人员围绕拓宽监督面及加强
原材料溯源、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宣传等
方面进行了讨论。

“现在，老百姓能在菜场随买随检，
10分钟就能出结果，真正做到了‘吃得
安心’。”市人大代表梅海林点赞。此案
件获评最高检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

让“日落黄”无处遁形
“我只知道红牛可以提神醒脑，但不知道它原来是保健品！”

这是一位普通消费者在得知真相后的感叹，也道出了许多人的认
知盲区。

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辖区内部分便利店、商超存在保健食品
与普通食品混放销售、未按规定标注“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
替药物治疗疾病”提示语等问题。

“红牛、东鹏特饮、劲酒等是保健食品。国家明确规定，保健
食品销售应当与普通食品或药品区分开来，同时通过标签和警示用
语提醒消费者谨慎购买。”承办检察官介绍，这些不规范销售行为
看似只是摆放上的疏忽，实则可能导致消费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误将保健食品当作普通饮料或食品长期服用，尤其对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来说，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针对这一隐患，市人民检察院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对辖区内商
超、便利店、药店等经营场所进行全面摸排，逐一固定证据，并依
法启动公益诉讼监督程序，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立即将保健食品安全纳入日常监管重
点，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保健食品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对
照问题清单，逐户检查经营单位是否设置保健食品销售专区、是否
张贴醒目警示语、是否存在普通食品与保健食品混放等现象，对不
符合规范的经营单位当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定期开展“回头
看”，确保整改到位。

“现在走进商超，保健食品都有了专区专柜，提示标语贴得醒
目，从源头防范误导消费，切实守护全体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承办检察官欣慰地说。

保健食品不再“隐身”于普通货架

“被探店视频吸引过去，结果又贵又难吃。”“好评都是刷的，
这群探店博主的视频都是商单！”随着网络探店、美食推荐视频成
为消费新的推动力，类似这样的吐槽在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部分
网络达人、自媒体账号以“真实体验”为名，行商业推广之实，在
镜头前大快朵颐、赞不绝口，背后却是明码标价的广告合作，消费
者满怀期待前往，却常常失望而归。

今年 1月，“益心为公”志愿者
向检察官反映这一探店乱

象，引起了检察机关
的高度重视。面

对这一新业
态衍生的

监管盲
区 ，

检

察官主动出击，通过大数据筛查与实地核实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
内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的探店视频进行全面梳理。

经查证，9个探店视频存在明显问题：视频中，博主以体验分
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本地餐饮商户的商品或服务，并在视频下
方附加团购链接，具有明显的广告属性。“表面上是探店，本质是
商业广告。”承办检察官一针见血地指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通过互联网媒介
发布的商业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字样，使消费者能够辨
明其为广告。然而，这些探店视频未标注“广告”标识，部分还
存在夸大宣传、虚假推荐等问题，以“真实体验”的面目掩盖商
业合作的实质，很容易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选择，侵害公众知情
权与选择权。

针对这一情况，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强化广告行业监管，规范辖区内餐饮探店视频等形式的互联
网广告发布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收到检察
建议后迅速响应，立即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方面约谈相关网络平
台和探店博主，明确要求商业推广内容必须显著标注“广告”字
样，确保宣传内容可识别、不误导；另一方面加强网络营销常态化
监管，建立长效监测机制，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行为。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和行业规范的明晰，越来越多的探店视频
开始主动标注“广告”标识，消费者在观看时能够清晰区分真实
测评与商业推广，不再“雾里看花”。

市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为利剑，在消费安全领域持续发
力，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守护百姓的“菜篮子”和“安全
感”。去年，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54件，依法提
起诉讼 8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 7件、行政公益诉讼 1件，切实
当好公共利益的“守护人”。

揭开探店视频“真实体验”的伪装

从餐桌到网端
公益诉讼为消费者“撑腰”


